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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评价可由成果完成方、使用方或

项目管理部门（单位）作为委托方提出。对符合评价范围的，

中循协按照评价程序开展评价工作；对不符合评价范围的，

不予受理。 

二、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评价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委托方向中循协提出成果评价需求； 

（二）中循协收到被评价成果技术资料后（格式见《科

学技术成果研究报告》），初步审查评价委托方提交的技术资

料，判断评价委托方提出的评价要求能否实现； 

（三）接受评价委托，根据成果评价的内容和要求与为

委托方协商，签订《科技成果评价委托协议》，约定有关评

价的要求、完成时间和评价费用等事项； 

（四）由中循协确定成果评价专家组组长，选聘熟悉被

评价科技成果专业领域的专家担任评价咨询专家。同一单位

的专家不得超过 2人； 

（五）由每位评价咨询专家独立评价，提出评价意见。

中循协工作人员负责汇总每位专家的评分结果，并计算出综

合评分； 

（六）评价专家组组长在综合所有评价咨询专家意见的

基础上，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七）按约定的时间、方式和份数向评价委托方提交《科

学技术成果评价报告》； 

（八）科技成果登记按照科学技术部《科技成果登记办

法》办理。 

三、采用会议评价时，由中循协聘请专家担任评价专家

组组长，并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选聘 5至 9名专家组成评

价专家组，其中同行专家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余可根据需

要选聘有关经济、财务或管理专家。参与评价的每位评价咨

询专家独立提出评价意见。评价专家组组长综合归纳每位专

家的评价意见，依据评价指标量化评分结果，做出评价结论，

并由评价专家组组长签字。 

四、采用通讯评价时，中循协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聘

请 5至 9名专家组成函审组，其中同行专家应占三分之二以

上，其余可根据需要选聘有关经济、财务或管理专家。每位

评价咨询专家独立提出评价意见。评价机构或委托专家组组

长综合归纳每位专家的评价意见，依据评价指标量化评分结

果，做出评价结论。 

 
 


